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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115年度「市長與里長有約」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5年 1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大安區行政中心 10樓集會堂 

三、主席：蔣萬安市長                                         紀錄：楊舒雅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提案討論：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501 
德安里 

蔡銘宗里長 

本市信義路四段99巷，面
臨信義路部分，研議道路
開闢方式，如容積移轉方
式處理。 

工務局 
新工處 
秘書處 
都發局 

國有財產署 
財團法人 

台灣郵政協會 
財團法人 

台灣電信協會 

1.請工務局主責邀集相關單

位及台灣郵政、台灣電信

兩協會，研議案址道路用

地是否可透過容積移轉取

得，以利開闢。 

2.本案列管2個月。 

11502 
龍泉里 

龎維良里長 

協助舉辦「漫步師大路」
文化創意活動。 

大安區公所 
交通局 
文化局 
產發局 
觀傳局 
捷運公司 
商業處 

1.請區公所、交通局妥為規

劃，於師大路周邊擇適當

地點設置說明整體改造歷

程之牌面。 

2.請文化局、商業處參酌里

長意見，評估納入文化小

旅行及商圈振興計畫。 

3.相關進度請向里長說明，

本案列管2個月。 

11503 
臥龍里 

邱奕承里長 

請臺北流行音樂中心統
籌規劃具有臺北特色之
流行音樂歌唱比賽。 

文化局 
體育局 
教育局 
產發局 
青年局 
觀傳局 

1.請文化局與里長交換意

見，精進現行活動辦理方

式，研商打造本市特色文

化活動。 

2.本案列管2個月。 

11504 
群英里 

石忠勝里長 

前瞻服務觀念落實工作
態度。 

大安區公所 
人事處 
教育局 

1.請區公所主責，瞭解里長

所提相關局處需改進之事

項（包含營養午餐執行面）

再向里長說明。 

2.本案列管2個月。 

11505 
民輝里 

陳威禎里長 

有關「新生南路1段與濟
南路3段往北交叉口」增
設「新生濟南路口」公車
停靠站案。 

交工處 
公運處 
新工處 

1.請交工處積極評估設置公

車停靠站之可行性，並向

里長說明。 

2.本案列管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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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506 
光武里 

韓修和里長 

防火巷機車、垃圾堆積等
亂象。 

建管處 

1.請建管處參酌其他縣市作

法，在確保公安及適法性

的前提下，研擬設置「移動

式障礙物」通案性原則，並

向里長說明。 

2.本案列管1個月。 

11507 
龍安里 

洪秋甲里長 

建請修正『青田街歷史風
貌區』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回歸一般土地使用分
區之都市設計管制，以維
護里民改建或興建房屋
之權益。 

文化局 
都發局 

1.請文化局儘速檢討該區域

內非古蹟、非歷史建物被

匡列之必要性以及當時匡

列原因，一併向里長說明。 

2.請王玉芬副秘書長協調文

化局、都發局，針對該區細

部計畫變更，朝放寬、解編

之方向研議。 

3.本案列管2個月。 

11508 
臨江里 

劉勇雄里長 
國小學區調整。 教育局 

請教育局就少子化現況等更

細緻因素，進行全市整體評

估，並研議納入學區劃分的

原則與標準。 

11509 
大學里 

吳沛璇里長 

還我們居住安寧!!無法
安穩睡。 

大安分局 
商業處 
都發局 
環保局 
建管處 
衛生局 

1.請大安分局加強巡查，並

提醒商家應適時約束顧

客，以避免影響住戶安寧。 

2.請商業處行文向中央建議

並詢問，未來在商家申請

營業登記時一併規範其營

業時間之可行性。 

11510 
錦泰里 

范燕淇里長 
金華社宅相關細節不明。 

文化局 
都發局 
停管處 
教育局 

1.請文化局向專家學者了解

遺構、遺物後續保存方式，

並向里長溝通說明。 

2.請都發局與停管處對於案

址及周邊停車空間進行綜

整與評估，妥為規劃因應

措施，避免未來住戶入住

後影響鄰近交通。 

3.爾後召開說明會，請相關

局處主任秘書以上層級出

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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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511 
敦煌里 

傅吉田里長 

請市府盡快打通信義路4
段239巷道路(捷運信義
線，信義安和站5號出口
巷道)，提供救災車輛通
行、美化都市景觀，以保
障里民安全行的權力、確
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新工處 
工務局 

1.請新工處持續與地主溝通

說明容積移轉方案。 

2.另請新工處在進行全市道

路開闢通盤考量排序時，

能納入更多因素，並研議

修訂道路開闢評分基準。 

3.本案列管2個月。 

六、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